
重庆市涪陵区交通局文件


涪交发〔2022〕293号

重庆市涪陵区交通局

关于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督查情况的通报

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区交通执法支队，有关道路运输企业：

按照《重庆市涪陵区交通局关于贯彻落实“十五条硬措施”

开展迎接二十大专项督查的通知》（涪交发〔2022〕156号）文件精神，2022年9月29日，我局委托重庆市交通运输协会，派出安全生产技术管理专家组，对部分重点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监督检查。现将督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从督查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受检企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市、全区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扎实开展了“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强化年”、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重大风险、“两单两卡”、“十五条硬措施”等专项行动，在目标任务、制度管理、教育培训、现场管理、操作行为、设备设施、作业环境、安全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安全文化、职业健康、应急管理、事故管理和疫情防控等工作中有较大改进，安全风险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企业安全管理人员技能和员工素质稳步提高，安全隐患数量逐步减少，企业主体责任得到进一步落实，较好的完成了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各项目标任务，确保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可控。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驾驶员档案资料没有收集汇总；企业制作车辆例保表格设计不规范，未涵盖收班后的检查项目，未据实填写车辆例保记录。二是没有对安全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查，安全经费有超范围使用情况；没有对应急预案进行评审。三是驾驶员档案内容缺少驾驶员入职前车辆安全操作技能考核资料；企业制定的安全控制指标未涵盖治安、媒体曝光等内容。四是事故档案资料不完善；未制定应急演练计划。五是未对从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没有建立相关从业人员职业健康档案。六是危货车辆停车场内应急救援器材配备不足；没有建立道路运输风险管理“一图一表一库”。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整改落实。局属行业管理单位要责令企业，立即对督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见附件）进行整改，依法依规对违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切实做到整改逐项落实、处罚逐条到位。

（二）强化监管执法。局属行业管理单位要对督查发现的反复出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找准问题的根源，有针对性地强化监管措施，加大执法力度，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做好事故防控工作，为党的二十大营造良好的交通安全环境。
    （三）严格督查检查。局属行业管理单位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采取“四不两直”、暗访、“双随机”和“回头看”等方式，严格安全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实行闭环整改，对非法违法行为从严处罚，并予以通报，坚决杜绝“检查走马观花，通报蜻蜓点水”的现象，切实提升安全生产工作的执行力，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落地。

请局属行业管理单位督促企业认真落实整改，于2022年10月18日前将整改情况报局安监科，相关佐证资料自行存档备查。联系人：张耀文；联系电话：72807061。

附件：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隐患问题清单

重庆市涪陵区交通局

2022年10月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隐患问题清单
	序号
	企业名称
	类 型
	存在问题及隐患
	责任单位

	1
	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十三分公司
	旅客运输
	1.驾驶员档案资料没有收集汇总；

2.企业制作的车辆例保表设计不规范，检查表未涵盖收班后的检查项目，个别驾驶员未据实填写车辆例保记录。
	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

区交通执法支队

	2
	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涪陵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旅客运输
	1.没有对安全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查,安全经费有超范围使用情况（车辆燃油费、过路费）；

2.驾驶员档案资料没有收集汇总；

3.没有对应急预案进行定期评审。
	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

区交通执法支队

	3
	重庆祥富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旅客运输
	1.企业没有定期召开安全工作例会；

2.企业制定的安全控制指标未涵盖治安、媒体曝光等内容；

3.驾驶员档案内容缺少驾驶员入职前车辆安全操作技能考核资料。
	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

区交通执法支队

	4
	重庆市涪陵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旅客运输
	1.事故登记档案资料不完善；

2.未制定2022年应急演练工作计划。
	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

区交通执法支队

	5
	重庆市涪陵区城西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客运站
	1.企业没有组织从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没有建立相关从业人员职业健康档案；

2.现场检查：在站内停驶待班车辆（渝G21301、渝G 25312、渝G 36120、渝G 27098），驾驶员离开车辆后，未关好车辆门窗，未将车辆发动机启动钥匙拔出；
3.客运站例检检测站存在车辆检测地沟内油污较多，没有配备灭火器、车轮挡块、车辆例检检测工具等情况；

4.客运站内车辆维修企业消防器材配置较少，废油存放处与厨房之间的距离较近，存在火灾安全隐患；

5.企业没有编制安全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

区交通执法支队

	6
	重庆市涪陵区明龙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危货运输
	1.企业没有以文件的形式明确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和安全管理机构及安全管理人员；

2.没有提供安全经费使用佐证资料，没有对安全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核；

3.没有修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缺少安全生产责任追究规定、安全生产动态监控及预警制度、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统计分析制度、安全生产专项经费提取使用及跟踪、监督管理制度、驾驶员安全告诫制度、变更制度等；

4.危货车辆停车场内应急救援器材配备不足，消防沙、消防池内杂物较多，没有配备灭火器、消防栓、消防铲、消防桶等应急设施设备；

5.没有建立道路运输风险管理“一图一表一库”（风险分布图、风险信息表、风险数据库）工作。
	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

区交通执法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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